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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

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花師教育學院第 2 次院主管會議記錄 
 

會議時間：110 年 04 月 08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會議地點：花師教育學院大樓 A309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花師教育學院范熾文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委員：教行系梁金盛主任、教育系劉明洲主任、特教系楊熾康主任、 

          體育系尚憶薇主任、幼教系林俊瑩主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科智助理 

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1. 本院 107-109 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件數：(全校件數如附件一) 

107 年:17 件  108 年:16 件  109 年:16 件 

2. 107-109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核定件數：(全校件數如附件一) 

107 年:申請 29/核定 13  108 年:申請 44/核定 14  109 年:申請 38/核定 15 

3. 110 學年度「繁星推薦」錄取名單，本院共計 30 名，分發錄取生資料於

甄選委員會公告後轉知各招生學系，請各系電話連絡錄取生。 

4. 為降低職場霸凌，敬請各系加強宣導職場安全衛生。 

院系未來改善措施如下： 

(1)為降低職場霸凌擬建立院、系專職委員會，以防治職場不法侵害危 

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之管理計畫。 

(2)透過「物理環境」與「工作場所設計」以有效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 

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

(3)建構行為規範，避免職場內主管或同仁之間利用職務上地位及人際 

關係等優勢，超越業務合理範圍而加諸職場內同仁精神、身體上痛 

苦，或使其工作環境惡化之行為，主管應致力於建立安全、尊嚴、工 

作倫理、無歧視、性別平等之反職場不法侵害的組織文化。 

(4)建議校、院、系公告預防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，藉以宣示對於職場 

不法侵害「零容忍」之決心。 

5. 新聘教師未具聘任職級教師證書者，應於聘期開始三個月內，備齊資料

申請教師資格審查；到職滿三個月仍未備齊資料送審者或送審未通過，

應予改聘或解聘。 

6. 博士班報名日期為 110 年 4 月 7 日(三)上午 9 時起至 110 年 04 月 20 日

（二）下午 4 時止，請各系加強招生宣導。 

7. 本校畢業典禮活動日期訂於：110 年 6 月 6 日(日)，院內撥穗時間宜於

14:30 前結束，校級畢業典禮會場家長與親友請於院內觀賞典禮直播。 

8. 目前所有教師出國仍要校方核准後方得申請。 

9. 外籍生如未修華語，將不予核給獎學金：教育系:2名 教行系：2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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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請各系所多舉辦外籍生活動(如雙語活動、文化週、英文演講比賽等)，

並活用國際化專帳。 

11. 請各系注意學會或其他學生辦理各項活動之規範及常規，避免違反公序

良俗;並加強宣導交通安全事項。 

12. 近日校園內發現有人到班上推銷課程並收取學生訂金，疑有詐騙之嫌。

請各系提醒老師及學生教學區域禁止商業推銷。 

13. 本院課程委員會議時間訂於 110 年 4 月 21 日(三)中午 12:10 分。 

14. 本校於 110 年 4 月 22 日(四)辦理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審請入學招生甄

試，請各系配合教務處流程辦理。 

15. 本院院務會議時間訂於 110 年 5 月 4 日(二) 。 

16. 本學期主管會議時間為：5/20(四)。 
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案由：有關 109 學年度「校友總會獎學金」學生請推薦事宜，各系推薦申 

         請學生敬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1. 本次推薦學生依送件排序為： 

(1)教行系四年級陳詩涵同學 

              (2)幼教系四年級張廷歡同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2. 敬請選出一位同學院辦核章後送交學務處生輔組辦理。 

   決議：各系一致通過推薦教行系四年級陳詩涵同學為本院 109 學年度 

        「校友總會獎學金」申請學生，於會後送學務處生輔組辦理申請事宜。 

         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案由：有關本校 109 年度系所評鑑結果公布，敬請各系 討論。 

   說明：請各系檢討評鑑缺失及改善辦法。 

   附件：國立東華大學認可結果一覽表 

決議：各系積極改善缺失，各系將由系務會議再次討論如何改善並於三年內 

      妥善完成本次委員提出之缺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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